
延长境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纳税期限，加强股权激励涉税管理
摘要：

• 近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公告一》），针对境内上市
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延长了其纳税期限。

• 2024年初，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23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公
告二》），强调了对于股权（股票）奖励的报告、备案要求。

背景

近年来，中国税务机关对于个税征管的重视度日益提高。4月17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一》，进一步针对境内上
市公司，将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的纳税期限延长至36个月。与此同时，强调了适用该递延纳税政策的前提之一须是向主管
税务机关备案。国家税务总局在1月31日发布的《公告二》中，也再次强调了股权（股票）奖励的相关信息申报、备案要
求，特别是提醒了纳税人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从同一单位或不同单位多次取得股权激励，须合并计税。

关注要点

《公告一》中规定了将个人股权激励所得1的纳税期限递延至不超过36个月内，评估其适用性需参考以下几方面内容：
• 股权激励授予标的是在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相关计划已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 适用于2024年至2027年期间行权的情形；
• 2023年1月1日后行权且尚未缴纳全部税款的期权（分期缴纳税款的期限自行权日起计算）。
同时，公告指出，纳税人如有在递延纳税期间离职的，应在离职前缴清全部税款。此要求确保支付方可通过履行扣缴义务
协助纳税人完成相关个税缴纳。
随着该公告的生效，财税[2016]101号2中的相关递延纳税期限（即12个月）同步废止。

《公告二》中则强调了股权激励报告、备案的要求，对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多次取得股权激励需合并计税的要求，作
出特别提醒：

• 涵盖境内上市公司，以及境内公司以境外上市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员工进行的股权激励；
• 重申了按照财税[2005]35号3等法律法规进行报告、备案的要求；
• 强调了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从同一单位多次取得股权激励，须由该单位合并计算扣缴税款；

1. 指个人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或取得股权奖励
2. 《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第二条第（一）项
3.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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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从不同单位多次取得股权激励，可以：
 将之前单位取得的股权激励有关信息提供给现单位并由其合并计算扣缴税款；或者
 在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自行向税务机关办理合并申报。

毕马威建议

结合股权激励目前在人才市场上被广泛运用的现状，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25号4已明确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
执行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公告一》进一步深化优惠政策，将符合情形的境内上市公司的员工股权激励的纳税期限
从此前的12个月延长到了36个月。

然而，对于境外上市公司授予给境内员工的股权激励，随着财税[2016]101号2中递延纳税期限（即12个月）的废止，将不
再享受递延纳税。就此，我们提醒存在该类情形的境外上市公司及/或境内分支机构尽快采取以下措施：

• 梳理受政策变动的情况

• 就政策变动所造成的潜在影响进行测算及分析，并积极与员工展开沟通

• 仍需完成相关信息申报、备案要求

与此同时，自2023年起，部分税务机关已经对使用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就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多次取得股
权激励合并计税的情况进行了税务检查，追溯至2019年，并要求企业进行以往年度的更正申报。年初发布的《公告二》也
再次明确并强调了股权激励的相关信息申报、备案、合并计税等税收征管，预期针对股权激励方面的税务管理将日益收紧。

实操层面，为配合《公告二》中对于纳税人存在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从同一单位或不同单位多次取得股权激励的要求，我们
观察到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端口已上线“多次股权激励合并申报”模块，自然人可通过该模块在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
自行向税务机关办理合并办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该模块运行过程仍存瑕疵。如若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从同一单
位取得了多次股权激励，且单位已在月度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时将多笔股权激励所得进行了合并计算，该模块将自动加总
该纳税人在该单位下多笔已合并的股权激励收入，故可能存在税基重复的问题。提醒企业和个人目前在进行相关申报时，
需确认数据的准确性。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并分享申报模块的优化进展。

综上所述，面对日益加强的税务机关对股权激励的管理，建议相关企业：

• 积极对员工股权激励税务处理进行健康检查

• 对于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多次取得股权激励但未进行合并计税的情形，及时进行纳税调整

• 若员工从上一任职受雇单位也获得股权激励，但未将相关信息提供给本单位进行合并计税操作，积极与相关员工进行
沟通并提供必要指引，以确保其一个纳税年度内多次股权激励收入能够在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期限内进行正确的申
报。

毕马威也将继续密切关注地方税务机关对于《公告一》中递延纳税安排的落地实操细则，以及《公告二》中模块的实操瑕
疵的解决进度。企业若有相关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

4.《关于延续实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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